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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部分文
中小用地(文中小3)為社會福利設施用
地)(配合社會住宅興辦計畫）案及 
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(臺灣省實施區段
徵收五年計畫範圍-廍子地區)細部計畫
(部分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為社會福利
設施用地)(配合社會住宅興辦計畫)案 

圖片來源：高雄市政府都發局-凱旋青樹 

圖片來源：臺南市政府都發局-小東路 

圖片來源：臺北市政府-文山區興隆D2 

公開展覽說明會 
 
 
      

擬定機關：臺中市政府 

民 國 1 1 1 年 10 月 3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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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

程序 時間 流程 

1 14:30~14:40 主席致詞、會議流程說明 

2 14:40~15:00 變更內容簡報(內政部營建署) 

3 15:00~15:45 
現場民眾提問(每人發言3分鐘為原則) 
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

4 15:45~16:00 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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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展覽作業 

法令依據 

都市計畫法第19、23、28條 

公開展覽期間 
自民國111年 9月 21日起30天 

公開展覽地點 

臺中市政府公告欄 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、北屯區公所公告欄 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

都市計畫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

民國111年 10 月 3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30分 假北屯區公所舉行 

公告內容 

都市計畫書、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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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程序 

市都委會審議 

公開展覽30天 

公告發布實施 

公開說明會 
公
展
階
段 

審
議
及
發
布
實
施 

部都委會審議 

市都委會審議 

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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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壹、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

貳、變更位置及內容 

參、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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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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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緣起 

行政院111年4月7日核定之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(第二次修正)興辦社會住宅，

計畫目標預計民國113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8萬戶，合計20

萬戶社會住宅。 

為有效利用閒置公有土地，讓剛成家的青年人口、年長者、弱勢族群能租賃舒

適合宜的居住空間;另於社會住宅內設置商業及社福空間，可提供地區所需之商

業服務機能及滿足社福服務需求，營造優質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。 

本計畫選定「文中小3」文中小用地(5.14公頃)作為興建社會住宅預定地；經臺

中市政府教育局評估本基地設校需求面積為3.15公頃，故予保留作為興建國中

使用，其餘部分(1.99公頃)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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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 

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─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。 

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（略以）：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下列情

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

實際情況迅行變更：1.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

受損壞時。2.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3.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

4.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…」 

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

建之重大設施時，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

計畫性質 

本計畫性質為除變更主要計畫外，並將併同變更該社宅基地所屬之細部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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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變更位置及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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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位置 

本次變更土地為北屯區太和段3地號(部分)土地，面積1.99公頃，位於軍福九

路(20M)與祥順西路二段(30M)交叉口之文中小用地(部分文中小3)。 

位於北屯區軍福九路、與祥順西
路二段交叉口之文中小用地 

基地面積19,948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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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計畫(主要計畫) 

項目 北屯區太和段3地號 

使用分區 「文中小3」文中小用地 

基地面積 19,948.43m2 

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
通盤檢討)(第五階段)案(111.04.11) 

文中小3為主要計畫所劃設之公
共設施用地。 



社 會 住 宅 
SOCIAL HOUSING 

12 

現行計畫(細部計畫) 

項目 內容 

分區 「文中小3」文中小用地 

建蔽率 - 

容積率 - 

其它 
規定 

原計畫為高中用地已訂定土
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，惟
103年8月配合學校用地專
案通盤檢討案將本基地變更
為文中小用地，尚未於細部
計畫訂定相關土地使用分區
管制要點。 

 臺中市都市計畫(臺灣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
計畫範圍-廍子地區)細部計畫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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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和段 
地號 

使用面積
(㎡) 

所有權人 管理者 

3 19,948.43 中華民國 
財政部 

國有財產署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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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現況─土地使用現況 
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周邊為住宅區及排水道用地

(大里溪)，東側為30公尺寬之計畫道路(祥順西

路)，北側為20公尺寬之計畫道路(軍福九路)，現

況目前為空地。 

資料來源：Google街景2019年3月 

正射影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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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「111年度臺中市「新興人口成長區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新(增)建工程計畫(111-113年)」北屯區文

中小3學校預定地新設國中工程說明，本地區人口成長率居本市

之冠、人口密度最高，周邊學區廍子國小預計114年達60班規模、

東山高中國中部招生額滿問題、東山高中國中部超額學生轉介至

新光國中等，本基地預估未來每年級招收11班，共計33班，依國

民中學老舊校舍整建補助審查原則計算，規劃設置70間教室規模。 

依教育部 108 年7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80056287B號令修

正之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」之規定，臺中市政府

教育局評估未來學校將招收班級數計33班，學校需求面積為3.15

公頃，其餘1.99公頃則配合中央重大建設計畫予以變更為社會福

利設施用地供興辦社會住宅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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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理由與內容(主計) 

編
號 

位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
(公頃) 

新計畫 
(公頃) 

一 文 中 小 用
地 (部分文
中 小 3 ) 

文中小用
地 

(1.99) 
  
  

社會福利
設施用地 

(1.99) 

1.社會住宅政策為國家重大建設，具迫切性、必
要性及公益性，為配合社會住宅政策之落實，
擬透過公有土地有效利用興建示範性之社會住
宅。爰此，中央與地方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刻正依行政院111年4月7日核定之「社會住宅
興辦計畫」(第二次修正)興辦社會住宅，目標
於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及包租
代管8萬戶，合計20萬戶社會住宅。 

2.現行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面積5.14公頃，臺中
市政府教育局表示興建國中需求面積為3.15公
頃，為有效利用公有土地且考量社會住宅屬都
市計畫法第42條指明之社會福利設施，將其餘
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予以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
用地，以供興建社會住宅使用，並提供一定空
間供社會福利服務、商業服務之用，以提供當
地就業、就學、年長或社會弱勢者適宜之住宅
及享有更優質居住環境。 

變更地號：
臺中市北
屯區太和
段部分3地
號土地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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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理由與內容(主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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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理由與內容(細計) 

編
號 

位置 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
(公頃) 

新計畫 
(公頃) 

一 文中小
用 地 
(部分文
中小3) 

文中小用
地 
(1.9948) 
  
  

社會福利
設施用地 
(1.9948) 

1.社會住宅政策為國家重大建設，具迫切性、必要性及公
益性，為配合社會住宅政策之落實，擬透過公有土地有
效利用興建示範性之社會住宅。爰此，中央與地方各直
轄市、縣(市)政府刻正依行政院111年4月7日核定之
「社會住宅興辦計畫」(第二次修正)興辦社會住宅，目
標於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12萬戶及包租代管8
萬戶，合計20萬戶社會住宅。 

2.現行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面積5.14公頃，臺中市政府教
育局表示興建國中需求面積為3.15公頃，為有效利用公
有土地且考量社會住宅屬都市計畫法第42條指明之社會
福利設施，將其餘文中小用地(文中小3)予以變更為社會
福利設施用地，供興建社會住宅及社福公益設施使用，
以增社會福祉。 

變更地號：
臺 中 市 北
屯 區 太 和
段部分3地
號土地 

二 土地使
用分區
管制要
點 

已訂定 增訂 1.本次檢討配合增訂「社會福利設施用地」管制要點，其
建蔽率不得大於60％，容積率不得大於400％。 

2.供社會福利設施使用，但作社會住宅使用者，得依住宅
法第33條使用項目，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、
長期照顧服務、身心障礙服務、托育服務、幼兒園、青
年創業空間、社區活動、文康休閒活動、商業活動、餐
飲服務或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之用。 

  

註：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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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理由與內容(細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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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訂定如下： 

 建蔽率不得大於60％，容積率不得大於400％。 

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得為下列之使用： 

 供社會住宅使用。 

 依住宅法第33條使用項目，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、長
期照顧服務、身心障礙服務、托育服務、幼兒園、青年創業空間、
社區活動、文康休閒活動、商業活動、餐飲服務或其他必要附屬
設施之用。 

本次個案變更未規定者，仍應依原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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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進度及經費(主計) 

本次變更範圍土地為國有，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，後續興辦社會住宅時，

由內政部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

新中心興辦社會住宅，並依住宅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核定「社會住宅興辦事業

計畫」。國有土地將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設置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，得由政

府機關捐贈公有不動產予該中心。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。 
    2.本表得視實際情況予以調整。 

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
土地取得方式 
主辦 
單位 

經費 
來源 

預定完
成期限 徵購 

市地
重劃 

區段
徵收 

撥用 其他 

社會
褔利
設施 
用地 

1.99 ─ ─ ─ ─ V 

內政部 
(國家住
宅及都市
更新中心) 

由國家住
宅及都市
更新中心
融資 

115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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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及財務計畫(細計) 

本次變更範圍土地為國有，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，後續興辦社會住宅時，

由內政部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

新中心興辦社會住宅，並依住宅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核定「社會住宅興辦事業

計畫」。國有土地將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設置條例第27條第3項規定，得由政

府機關捐贈公有不動產予該中心。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。 
    2.本表得視實際情況予以調整。 

項目 
面積 

(公頃) 

土地取得方式 
主辦 
單位 

經費 
來源 

預定完
成期限 徵購 

市地
重劃 

區段
徵收 

撥用 其他 

社會
褔利
設施 
用地 

1.9948 ─ ─ ─ ─ V 

內政部 
(國家住
宅及都市
更新中心) 

由國家住
宅及都市
更新中心
融資 

115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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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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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

 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
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(單位)、聯
絡地址及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理
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，
向市府提出意見，供本市都市計
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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